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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進港前船員篩檢流程 

 

 

有 

無 

有 

無 

船舶進港前 48 小時，進行船上人員快篩檢測 

船長將全員快篩結果(含照片)併同「海事衛生聲明書」、「船

舶衛生證明書」等檢疫必要資料，向檢疫單位申請檢疫審查 

船上人員 

有無快篩陽性者 

同意船舶靠港， 

登船人員登船作業 

全船人員自費岸邊 PCR 採檢 

船上人員 

有無 PCR 陽性者 

同意登船人員 

登船作業 

 確診人員︰後送就醫 

 其餘人員︰於錨區在船隔離 14 天，於在船第 0、3、7、10 天

4 次快篩，最後第 14 日進港 PCR 檢驗，期間如出現陽性者，

依照疑似確診人員方式，後送就醫治療或於集中檢疫/加強版

防疫旅宿安置，另全船重新執行錨區 14 日全船檢疫 

 船舶︰全船清消 

船上人員全員陰性後，始得作業 


